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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号 上市公司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

 

证券代码：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 

  

XXXX 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  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

证或存在异议的，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⚫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XX,XXX,XXX 股 

⚫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XXXX年 XX 月 XX 日 

⚫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XX,XXX,XXX 股 

 

一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

（一）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经相关股东

会议通过，以 XXXX 年 XX 月 XX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，于 XXXX

年 XX 月 XX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。” 

（二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：是或否 

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有追加对价的，应披露追加对价

的履行情况；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没安排追加对价的，应披露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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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”。 

（编制提醒：追加对价是指股改说明书中披露的部分或者全部非流通股股东

以股改实施后公司的业绩、股价等作为标准，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，向流通

股股东追加支付股份对价，或者向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利润等的安排。公司在股

改沟通期间修改方案、提高对价的，不属于追加对价。） 

 

二、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

情况 

简要说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对其持有的有限售

条件的流通股本次上市流通做出的特别承诺，以及股东的履行情

况。 

如本次申请上市的股改限售股持有人无上市特别承诺，应予

以明示。 

 

三、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

（一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是否发生变化：是或否 

上市公司如仅有分配、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数量变化，应

披露：“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以分配、公积金转增后的股本

总额为基数计算”。 

（二）股改实施后至今，各股东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

是否发生变化：是或否 

简要说明股改实施后至今，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变化情

况，包括： 

1、上市公司发行新股（增发、配股、非公开发行）、可转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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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股、回购股份导致的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，应披露：“本次

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以股改实施时的股本扣除发行新股、回购股

份前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”。 

2、股权拍卖、转让、偿还代付对价、其他非交易过户等导

致的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，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的，应披露：

“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原股东

将股份转让（或拍卖等）而发生变化”，并披露股份受让方名称、

持股及股份上市流通数量情况。 

 

四、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(此条仅限于大股东及

其关联方限售股上市的情形) 

是否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：是或否 

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，说明解决安排情况，包括公司与相

关股东签订的协议的有关条款，包括相关股东出售股票所得现金

优先用于偿还占用资金等条款信息。 

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，本项披露为：“公司不存在大股

东占用资金”。 

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简要披露股改保荐机构名称、核查意见的主要内容。如发生

过保荐机构或保荐代表人变更的，须简要说明相关情况。 

 

六、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

（一）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XX,XXX,XXX 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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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XXXX 年 XX 月 XX 日； 

（三）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

序号 股东名称 

持有有限

售条件的

流通股股

份数量 

持有有限售条件的

流通股股份占公司

总股本比例 

本次上市数量 

（单位：股） 

剩余有限售条

件的流通股股

份数量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计     

（四）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

异情况： 

如不一致，说明不一致情况，包括名称变更、数量变化、部

分股东可上市的股份本次未安排上市等；如完全一致，本项披露

为：“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

致”。（编制提醒：上市时间比原定时间晚的，不视为不一致） 

（五）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： 

说明此前发生过限售流通股（仅限股改形成）上市情况；如

未发生过限售流通股（仅限股改形成）上市情况，则应披露：“本

次限售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一次安排限售流通股（仅限股改形

成）上市”。 

 

七、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（如果某行没有数字，公司可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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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略，序号作相应调整。） 

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 
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 

股份合计  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XXXX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年  月  日 

 

⚫ 上网公告文件 

  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

 

⚫ 报备文件 

应提供加盖董事会印章的“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

请表”（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） 

 


